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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盛夏的云岭大地，天蓝、地绿、水清，

处处生机勃发，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生态

画卷。

生态兴，则文明兴。云南地处众多国际、

国内河流的上游或源头，生态区位极其重

要。在国家“两屏三带”十大生态安全屏障

中，云南肩负着“西部高原”“长江流域”“珠

江流域”三大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任务。

为守护好云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紧紧

围绕努力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和筑牢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目标，突

出深化污染防治攻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问题整改、推动“湖泊革命”、全面排查化

解生态环境风险等重点，深入实施蓝天、碧

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全力推进以长江流

域为重点的六大水系保护修复等“8个标志

性战役”，扎实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持续

抓好自然生态保护，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

法，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开创了“十

四五”生态环境保护新局面，推动生态高颜

值和发展高素质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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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全省
生态环境系统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为引领，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
总抓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
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为工作方
针，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
化，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全力
以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攥紧治理之拳，补齐生态短板。在全
省共同努力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发布的
《2021 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
示，2021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

大气环境质量状况方面，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总体良好，16个州（市）政府所
在地城市年度环境空气质量均符合国
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相较
于 2020年，16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基本
稳定，其中景洪改善幅度较大，16个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标年平均值连续 5年
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从
优良天数来看，全省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 98.6%，其中香格里拉、丽江优良天数
达到 100%。

全省 129个县（市、区）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总体保持良好。按年均值及相应百分
位数进行评价，6项污染物评价结果均符
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要求。按
日均值评价，剑川、嵩明等 29个城市优良
天数比例为 100%，巧家优良天数比例最

低，为 86.1%；全省县（区、市）级城市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 98.6%，较 2020年下降
0.4个百分点。2021年与上年相比，降水
pH年平均值由6.33变为6.43，酸雨频率由
1.9%下降至 0.8%，降水酸度及酸雨频率
保持稳定。

水环境质量状况方面，全省主要河
流国控省控断面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Ⅲ类及以上标准，水质优良
的占 87.7%，较 2020 年提高 1.3 个百分
点；劣于Ⅴ类标准、水质重度污染的断
面占 2.8%，较 2020年下降 1.0个百分点，
全省主要河流水质保持稳定。49 个出
境、跨界河流监测断面中 46个符合Ⅱ类
标准，水质优；3个符合Ⅲ类标准，水质
良好。六大水系干流出境、跨界主要断
面水质均符合Ⅰ至Ⅱ类标准。全省湖

泊、水 库 水 质 总 体 良 好 ，优 良 率 为
82.2%。全省 47个州（市）级饮用水水源
地中 39个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Ⅲ类
标准，达标率为 83%。191个县级城镇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中，175个达到或优
于Ⅲ类标准，占 91.6%。

城市声环境质量状况方面，全省城市
声环境质量总体为好，其中全省城市道路
交通声环境质量总体为好；区域声环境总
体为较好；全省各类功能区昼、夜平均达
标率96.9%，较2020年提高3.3个百分点。

从自然生态环境看，2021年全省自然
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为优，与 2020年相比
处于基本稳定状态，全省植被覆盖度总体
较好、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生物多样性较
丰富、土地胁迫和污染负荷较轻微。在全
省 129个县（市、区）中，59个生态环境状

况等级为优，占全省县（市、区）数的
45.74%；其余 70个生态环境状况等级为
良，占全省县（市、区）数的54.26%。

从辐射环境看，全省辐射环境质量保
持稳定，重点辐射污染源周围辐射环境水
平安全、正常。

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1年，我省生态环境状况
指数为75.27，评价等级为优，较2016年的
74.33有所上升；植被覆盖指数 93.32，较
2016 年的 89.80 有明显上升；比 2020 年
74.57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91.60的植被
覆盖指数有所上升。129个县（市、区）生态
环境状况等级均为优良。

不断提升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水平、
持续改善的生态环境质量，为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撑。

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离不开科
学谋划、精准治理和强力攻坚。按照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和要求，围绕全面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全面开展生态保护治理修
复、全面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完善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工作重点，全省生态
环境系统积极行动，主动作为，啃难题，补
短板。

截至目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
办我省的 3069件投诉举报问题已办结
2796件、阶段性办结 60件，整改完成率
93.1%。第一轮省级督察及“回头看”反馈
的1055个整改事项，已完成整改1008项、
正在整改47项。

聚焦问题和短板，全省生态环境系统
全力以赴坚决打好水、土、气污染防治“三
大战役”。

紧盯大气污染防治，省生态环境厅组
织开展春夏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以
扬尘源、工业源为重点领域，以细颗粒物、
臭氧为重点因子，落实错峰建设、限产限
排、降雨增湿等差异化管控措施。加强移
动源污染防治，开展柴油货车OBD远程排
放监控、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对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挂
牌督办。开展现场调研和督导帮扶，有针
对性地制定实施大气污染精细化管控措

施，取得显著成效。
全省 16个地级城市重度污染天数由

2020年的 6天减少至 0天，中度污染天数
由 7天减少至 3天，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为 98.6%，连续 6年高于 98.0%，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10.5个百分点，全国排名
由上年的第五位上升至第四位，全省细颗
粒物年均值为 22微克每立方米，比全国
平均值低8微克每立方米。全省16个地级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标年平均值连续 5
年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空气质量
达标城市比率连续5年保持100%；实现了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稳居全国前列的
目标。

紧密围绕长江保护修复、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九大高原湖泊保护等重点，按照
省委、省政府全省湖泊保护治理工作会议
及“湖泊革命”实施意见工作部署，省生态
环境厅推动落实“退、减、调、治、管”。积极
推动截污治污，做好空间管控。围绕“突出
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哪里、问题症结在哪
里、相应对策在哪里、具体落实在哪里”，
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劣Ⅴ类水体整治。持
续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
案的审查，推动水源地保护，全面排查水
源地风险源，着力改善不达标水源水质。
开展两轮县级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全面拉

网式排查，建立“十四五”期间城市黑臭水
体动态更新工作机制。深化入河排污口环
境管理，推进省级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
整治，扎实推进水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

以巩固提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为
目标和抓手，我省推进受污染耕地土壤农
产品协同监测。2021年，全省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率达到 90%，比上年提升 8.8%；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到100%。

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
衡，无异于复杂的“方程式”。生态环境监
管只有“长出牙齿”，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
的问责成本，动真碰硬，才能化解顽疾。

2021年以来，我省紧盯创建生态文明
建设排头兵和筑牢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
障这条主线，创新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并
把联合执法检查作为创新机制发现问题
的重要手段和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注重
成效的有效方法，将执法和技术深度融
合，紧盯重点，破解生态环境执法热点、难
点问题，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促进问
题整改。

2021年，全省累计开展生态环境联合
执法检查活动 9批次，覆盖全省 15个州
（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因疫情防控
未实施），共出动人员超过 9.2万人次，检
查各类对象超过 2.3万家，发现问题总数

近 4.7万个，涉嫌环境违法需立案查处近
2500家。检查覆盖范围之广、检查内容之
全、抽调人员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发现问
题体量之大、执法能力提升之快、取得成
效之显著均是前所未有。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
础工作，是客观评价环境质量状况、反映
污染治理成效、实施环境管理与决策的基
本依据。为了更加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
我省生态环境质量，省生态环境厅制定印
发《云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
针对省以下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垂直管理
改革和“放管服”改革等新形势新问题，在
完善法规制度、细分监测事权、优化运行
机制、增强监测能力、培育人才队伍等方
面协同发力，持续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体制
机制、基础能力和队伍建设改革创新，建
立完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目前，按照“十四五”规划，省生态环境厅
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进行了优化升级，全
省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数由国控 40个
优化调整为44个，省控109个优化调整为
113个；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由国控
138个优化调整为210个，省控232个优化
调整为 306个。全省建设有国控、省控空
气自动监测站 157个、水质自动监测站

147个。通过不断优化、增加监测点位，提
升自动化监测水平，使我省能够更加快
速、全面、准确掌握生态环境重要节点环
境质量状况，形成更加完善的预警和评价
体系，为我省在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
生态环境部决策部署，统筹污染治理、生
态保护、碳达峰碳中和，深化污染防治攻
坚战，不断完善和提升生态环境现代化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提供有力支撑。

保一方水土，护一片蓝天，是生态环
境保护系统的职责和使命。以绿色低碳发
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生态安全不断夯实、生态环境风险有
效防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5个方面为总体目标，
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印发《云南省“十四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十四五”期间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思路、主要目标、
主要任务、重点工程和重大举措，全面开
启“十四五”云南生态环境保护“新赛道”。

着眼未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将更加
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加强生态保护
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清洁美丽云南。让天蓝、
水清、山绿、生物丰富、人与自然和谐、空
气质量优良，成为云南靓丽的“标签”，让
绿色成为云南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攥紧治理之拳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夯实保护之基 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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